江苏省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研究协议书

甲方（委托方）：江苏省行政管理学会

地址：南京市西康路29号

邮编：210024

电话：（025-83398785）
乙方（受委托方）：

地址：

邮编：

开户行及账号：

联系人：
电话：

第一条  甲、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就甲方根据工作需求，委托乙方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   课题事宜，签订本协议。

第二条  乙方应按照《江苏省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管理办法》、招标公告及申请书的有关要求开展课题研究，并于    年  月  日前完成研究任务，以书面形式（一式3份，A4纸，正文三号仿宋）报江苏省行政管理学会秘书处。江苏省行政管理学会课题评审委员会对全部研究成果进行验收评审。

第三条  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课题成果，并经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，拨付课题资助经费。甲方向乙方支付课题研究经费   万元。 

第四条  乙方应按时向甲方提交研究成果，对未能在协议规定的时限内通过验收的研究成果，对擅自变更研究方向和内容、无故不执行研究计划、延期仍未按计划完成研究任务、研究成果质量低劣、剽窃他人成果者，将视情况分别采取暂缓拨款、停止拨款等处理措施。

第五条  该课题的阶段和最终研究成果以及相关数据的所有权归甲方所有。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对外公布和发表。

第六条  本协议未约定的其他事项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有关精神办理。

甲方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章）

签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署：

2023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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